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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泰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集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持续督导阶

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泰禾集团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对外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安徽省文一投资控

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2017 年 3 月 29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

武汉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泰禾”）与安徽瑞泰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瑞泰置业”）、安徽省文一投资控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庐阳置业”）、安徽省文一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一建筑”）签署了

《合作协议》，协议约定本次合作范围仅为庐阳置业持有的合肥市庐阳区【2016】

N1605 号地块（以下简称“合淮路项目”），武汉泰禾将仅享有合淮路项目 51%权

益。武汉泰禾以人民币 800 万元受让庐阳置业 40%股权，并按享有合淮路项目权

益比例受让原股东瑞泰置业对合淮路项目的债权及利息，债权转让金额为人民币

216,062,289.32 元。 

为满足合淮路项目开发建设的资金需求，公司同意为庐阳置业提供人民币

62,000 万元额度的财务资助。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用于支付合淮路项目土地出

让金（含契税）及满足后续项目开发建设的营运资金需求。庐阳置业另一股东瑞

泰置业亦按享有合淮路项目 49%权益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庐阳置业按

8%年化利率向股东支付借款利息。 

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安徽省文一投资控股集团庐阳置业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住所：合肥市庐阳区四里河路 88 号明发商业广场 A1 区 1 栋、2 栋 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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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韦继松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庐阳置业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全资下属公司武汉泰禾持股 40%、

瑞泰置业持股 60%。 

庐阳置业最近二年一期的基本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 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5,772.07 327,025.50 138,695.64 

负债总额 333,457.03 324,628.30 141,243.39 

净资产 2,315.04 2,397.20 -2,547.75 

应收账款 - - - 

其他应收款 9,832.54 3,176.40 12,683.83 

项目 2017 年 1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 96,913.44 - 

营业利润 -108.88 6,592.18 -5,164.42 

净利润 -82.16 4,944.94 -3,88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13.86 -32,855.30 14,875.89 

注：以上财务数据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庐阳置业其他股东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公司的风险控制措施 

为满足合淮路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公司与瑞泰置业按享有合淮路项目51%：

49%权益比例为庐阳置业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并约定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仅限

于合淮路项目开发使用，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惯例。合淮路项目位于合肥市庐阳

区域市场前景良好，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得到有效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为满足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金需求，公司与参股合

作方按享有合淮路项目的权益比例为项目公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并约定

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仅限于合淮路项目开发使用，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惯例。本次

财务资助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开发经营，更好地保证公司权益实现，且资助对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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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质量优良，经营形势稳定，所开发项目前景良好，偿债能力、信用状况良好，

整体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 

五、上市公司承诺 

公司承诺在此项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

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封和平先生、蒋杰宏先生和郑新芝先生就上述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本次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满足合淮路项目开发的资金需

求，有利于增强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与合作方按享有项目权益比例为项目公

司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并约定本次财务资助资金仅限于合淮路项目开发使

用，符合房地产项目开发惯例。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合淮路项目位于合肥市庐阳

区域豪宅集聚地，市场前景良好，整体风险可控，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可以得到

有效保证。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违规财务资助的情形，未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

同意上述财务资助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本次对外财务资助系公司为拓展房地产项目资源的需要，由全资子公司武

汉泰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受让标的公司股权的方式与相关房地产业务合作

方开展合作。合作方按照各自在合淮路项目的权益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同时，为保证合作开发的合淮路项目权益，合作方保证其所开发的其他项目不会

对合淮路项目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并同意安排相关方就此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公

司对合淮路项目所在区域进行了市场调研，认为合作项目所在的合肥市庐阳区域

市场前景良好，整体风险可控。 

2、本次财务资助事宜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不属于下列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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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十二个月内。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以拓展房地产业务资源为目的，对其参股公司提供项目

开发所需的财务资助，并提示如下：提请公司董事会关注对外财务资助的累计金

额及相应的风险，落实好已制定的风险防范措施，相关责任人应持续跟踪被资助

方的偿债能力以及被资助方投资项目的进展，跟进信息需及时向董事会、监事会、

独立董事以及本保荐机构通报。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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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提供财务资助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孟繁龙              魏安胜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29 日 

 

 




